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8)良字第 393號 

主旨:函轉教育部有關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動畫懶人包影片 2 部，敬請會

員旅行社協助宣導運用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年 12月 11日觀業字第 1080927703號函轉交通部 108

年 12月 5日交安字第 1081202698號函辦理。 

2. 為宣導「笑氣」及「安非他命」之危害，教育部製作動畫懶人包影片 2部，

請會員旅行社轉知，可於適當場所播放供予旅客了解訊息。 

3. 旨揭影片請至教育部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」(文宣專區/反毒影

音:http://enc.moe.edu.tw/VideoList)，下載電子檔運用或連結播放。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